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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

———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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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

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

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

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

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

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

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

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Ｇ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

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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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乡村发展与振兴,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引导下,大量工商资本和惠农资源纷纷涌

入乡村社会,即“资本下乡”[１]与“项目进村”[２]两类发展路径.其初衷在于通过市场和政府等村庄外

生力量的介入来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大量资源的输入

过程中,乡村社会也逐渐出现了诸如村干部代理人化[３]、村落成员边缘化[４]以及乡村治理内卷化[５]等

负面现象.诚然,外部资源的输入为乡村社会带来了发展可能,但另一个问题在于村庄自身是否具备

承接外来资源的社会底盘,这构成了当前背景下乡村能否真正有效发展的关键.乡村社会的底盘实

质上是指村庄内部的秩序生产能力,而影响村庄秩序生产能力的因素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能力、村庄

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村社伦理的维护机制等内容[６];其中,农民的组织合作能力属于十分关键的一环,

它构成了资本和项目下乡发挥效用的重要前提[７].

围绕农民合作,有学者提出中国小农属于“善分不善合”,他们缺乏平等协商的精神与能力,仅凭

自身难以形成契约性的自组织合作[８];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农民不是恒定的不善合

作,“分”或“合”的背后源于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下的利益驱动[９].基于此,有几个问题值得进

一步探讨,其一,具体是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约束条件导致了农民之间的“分”或“合”,其中的行为逻

辑是什么? 其二,在经济利益驱动之外,是否存在其他行动要素能够促成合作的达成? 如果存在,它
是如何影响了农民对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正是出于对上述现实问题和理论议题的思考,本文尝试通

过对农民自组织合作的个案研究来论述和解析农民合作的达成过程与发生逻辑.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１．文献回顾:农民合作的意愿、能力与可能路径

自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愈发依赖于农民的自组织合作.农民的组织与合作,
实质上体现为农民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的统一,即农民有“心”也有“力”来展开合作.围绕这一内容,
研究者们主要从农民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走出合作困境的可能路径

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
农民合作主要体现为农民参加专业生产合作社与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两方面,而关于农民的

合作意愿,研究者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合作有其内在必然性,这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的基本特

性———生产的自然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经营规模的不均匀性,基于以上特性,农民具有了普遍愿意

加入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理由[１０].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的实际合作意愿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

响,黄胜忠提出,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合作,主要取决于加入合作社为他们带来的收益和他们分担的成

本[１１];在经济利益考量之外,农民的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差距也是影响农民合作意愿的两个重要因素,
社会资本的提高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于村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都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１２];同
时,研究者们通过对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农民对于合作的认知信任水平、合作社制度安排的完善

程度以及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角色差别,都实际影响着他们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和行为[１３].
农民的合作意愿对于合作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然而高强度的合作意愿并不必然导致合作行为的

产生[１４],因为合作行为的产生还包含了合作能力的维度,即农民是否有能力启动和维持合作.这涉

及村庄层面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包括村庄经济水平和村庄经济结构两类具体

要素,二是村庄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包括村庄规模、村庄密度及村庄社会关联程度等因素[１５].具体

来说,任何一项合作的开展都需要有相应的资源支撑,资源相对匮乏的村庄显然更难实现良好的合作

秩序,这也是理解农民合作呈现地区间差异的基本维度[１６];彭长生等[１７]利用安徽省６县８４个行政村

的“村村通”工程的调查数据发现,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村庄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主

要因素.关于村庄达成集体行动能力的分析,研究者们则主要是沿着奥尔森[１８]对于集体行动的逻

辑的论述展开分析,奥尔森提出在集团内部利益相容、成员结构存在差异性、集团规模小以及集

团内部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条件下,集体行动更有可能达成.基于此,研究者们提出,在村庄

规模小、社会关联程度高、监督约束能力强以及存在村庄精英的情况下,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更

有可能达成[１９Ｇ２０].
上述关于促成集体行动的条件的论述,实质回应的是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难题———因集体行动

产生的公共物品不具备排外性,合作群体成员因此都倾向于不为共同利益做贡献而坐享收益,也即做

一个“搭便车者”[２１].故要想促成群体的团结合作,必须对搭便车行为加以限制,事实上,既有研究也

正是从这一点入手,对农民合作困境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路径展开了具体分析.研究者们指出,农民

合作的失败是因为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对于传统的打击,农民在熟人社会中的行动逻辑不再受

到传统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约束,村庄内部不再具有边缘化搭便车者的手段与力量[２２Ｇ２３],最终导致

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反之,通过构建和重塑维护合作关系的力量和机制便有可能走出集体行动的困

境.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策略建议,譬如通过构建以小集体为单位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２４]、
建立有偿供给的分成付费制度[２５]来实行选择性激励;抑或是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２６]、明确契约

规则与行为规范[２７]来强化群体成员间的监督与信任;再或者是建立各类形式的惩罚机制来边缘化搭

便车者,减少成员的投机行为[２８].
关于农民合作意愿及合作能力的研究分析,都是试图回应如何确保农民参与合作的收益大于其

分担成本,同时确保合作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分配,即任意成员参与合作所获得的收益占比等同于其付

出成本占比.它们的一个共同预设是,“只有当合作成本与收益均衡分配时,合作才能产生”;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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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这一预设有一个隐含前提,即合作群体成员在身份等级、对公共物品的兴趣方面处于同质

样态,换言之,合作参与者之间具有高度同质性.在这一情境下,成员对于合作收益分配的均衡状况

格外在意,即使存在细微的不均衡状况,合作都有可能面临解体.基于此,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当合作

参与者在身份等级与合作兴趣方面存在异质性时,合作的发生条件———合作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分

配———是否会发生变化? 如果会,其背后的发生逻辑是什么?

２．分析框架:成员等级结构与合作的成本Ｇ收益均衡

关于合作成员等级结构对合作发生条件的影响,奥尔森曾提出,当某个小集团中成员的身份和对

集体物品的兴趣存在悬殊差异时,集体行动最有可能达成[１８].因为在这类身份不平等的小集团中,
某个成员对集体物品越感兴趣,他能获得的集体物品带来的收益也就越大,即便他需要承担所有的合

作成本,他也会选择提供这一集体物品(因为他因此得到的好处也远比他不提供集体物品时多得多).
奥尔森将这类成员称之为“大成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小成员”,在这类合作情境中,大成员虽然获

得了更大的合作收益,但与其承担的成本份额相比却是不成比例的;另一方面,因大成员承担了绝大

部分甚至全部的合作成本,小成员则可以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方式来获得集体物品收益.显然,这
一合作秩序下成员间的成本Ｇ收益分配并非处于均衡状态,换言之,合作发生的既定条件产生了变化,
而究其缘由,关键就在于合作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参与者内部存在等级结构差异.

结合前文所述,本文将合作行为大致概括为两种不同发生类型:一是合作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
只有当成员间的合作成本与收益分配处于均衡状态时,合作才能达成;二是合作成员内部存在等级结

构差异,此时成员间的合作成本与收益分配即便处于非均衡状态,合作仍有可能达成.由此,本文概

括归纳出“成本Ｇ收益分配的均衡性”和“成员结构的等级性”两个分析维度.前者是指在具体的合作

情境中,成员参与合作所获得的收益占比是否等同于其付出成本占比,如果是,则属于“均衡”状态,反
之则属于“非均衡”;后者是指合作参与者之间的特征属性是否一致,这种特征既表现为经济收入、社

表１　合作情境的理想类型

成员结构的等级性

均等 不均等

成本Ｇ收益分配
的均衡性

均衡 Ⅰ Ⅱ
非均衡 Ⅲ Ⅳ

会阶层的高低状况,也体现为对集体物品兴趣的程度差

异,如果成员的上述特征属性一致,则称之为成员结构

的“均等”,反之,如果存在高低差异,则称之为“不均

等”.据此,本文构建出合作情境的四种理想类型,并以

此分析不同情境下合作达成的可能性.具体如表１
所示.

其中,类型Ⅰ指的是合作参与者之间具有高度同质性,同时合作收益又是根据合作群体成员付出

的成本份额进行均衡分配,此时合作能够达成;与之相反,在类型Ⅲ的合作情境下,由于成员对相对剥

夺问题的额外在意,合作往往无法达成.类型Ⅱ实际上是类型Ⅰ的变种,其具体情境是,合作成员之

间存在等级结构差异,而合作成本Ｇ收益分配保持均衡状态,此时成员之间不但能够达成合作,而且投

入成本更大的成员还会不断强化这一合作秩序.类型Ⅳ的合作情境则是指,合作成员在等级结构方

面存在程度差异,同时成本Ｇ收益的分配也呈现出非均衡状态.此时,需要进一步区分成本Ｇ收益分配

的非均衡状态,其中一种情况是,合作群体中的大成员虽未获得与其付出成本等比例的合作收益,但
其获得的合作收益额大于小成员获得的收益额,也即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情形;另一类情形是大成

员不仅未获得与其合作成本成比例的合作收益,也未获得高于小成员获得的合作收益额,换言之,大
成员付出了更大份额的成本,但获得的是与小成员相同的合作收益.

结合农民合作的具体实践来看,通常认为在类型Ⅳ中的第二种情形下,合作难以达成,因为从理

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合作群体中的大成员并不会选择提供集体物品.诚然,农民个体对于经济利益

的感知确实影响着他们的合作行为选择,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合作都完全基于成

本Ｇ收益的分析,经济利益维度上的考量只是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的一个面向,行动者的情感认知要

素同样是一个重要维度,如行动选择中的道德或伦理要素,而后者在分析中往往都是被忽略或弱化.
基于此,本文尝试将行动者个体的道德属性纳入到分析当中,通过一个个案探析其对农民合作行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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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材料来源于笔者与调查组成员２０１９年１月在鄂中米县林村①的田野调查,本
文试图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来分析论述具体的合作实践———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发生逻

辑.调查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访谈法获得,访谈对象包括返乡能人、村两委干部以及普通村民,
同时相关文本资料构成了研究材料的重要补充.

　　二、资本回乡与农民的自组织合作实践:一个案例的呈现

　　鄂中林村地处江汉平原,全村下辖五个村民小组,共计１９２户７２６人,水稻种植为村庄主要产业,
全村耕地面积１４９０亩②.２０１２年初,林村二组在外经商的九位村民主动返乡,在随后的７年时间中,
他们带动本组村民通过资金、土地入股的方式开展以产业规模经营、村民集中居住和乡村旅游为内容

的美丽乡村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村庄的生产生活面貌③.２０１８年,林村获评“２０１８中国最美村镇乡村

振兴榜样奖”“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等荣誉.林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源于二组村民的自组织合

作,合作是怎样形成的、合作的发生逻辑是什么,这构成了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１．村庄的社会结构与“资本回乡”
林村二组人口共计４８户１７５人,耕地约３６０亩,人口与耕地均为全村最多;在４８户村民中,绝大

多数村民之间都具有或强或弱的血缘和亲属关系.但相比之下,二组最为突出的结构特征还是在于

村民内部的高度经济分化,尤其是一批经济精英的形成.２１世纪９０年代末,二组一批村民陆续外出

打拼,通过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逐渐确定了以建材生产和销售为主的产业经营,并通过亲属之间的

传帮带形成了一种遍布多省市的“产业扩散型经济”[２９].最早外出打拼的村民一跃成为工厂企业主,
而这也为二组的青壮劳动力提供了良好的外出就业机会,一批年轻人也纷纷外出务工,留在村内的只

有少部分中老年劳动力,他们接手承包了那些外出人员的土地,并以此作为主要的生计来源.
上述特征构成了二组集体合作所嵌入的社会基础,而合作的启动则源于经济能人的共同倡议.

想法的最初萌发是在２００８年,当时同在北京经商的二组村民张黎、马国强、马安国三人在谈及经济危

机冲击和未来投资打算时,提到了回乡建造别墅的事宜,回村过年之际他们发现进村的道路也需要重

修,不然房子修好了车子也进不来,同时村庄整体的环境卫生和绿化也都需要改善提升,这显然不是

单独几户人家的事情,而是需要统一的设计规划.在这之后,三人又就此事与部分在外村民展开了多

次讨论,决定一边构想返乡建设村庄的具体方案,一边再联合动员二组其余在外经商的村民一同返

乡,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初步形成了以九人为核心的“资本回乡”成员④(见表２).
表２　“资本回乡”核心成员基本信息情况表

姓名 出生年月 经商地 主要生产、销售内容

马春申 １９７１．０６ 成都 扣条、踢脚线

马国强 １９６７．０２ 北京、成都 踢脚线、地垫

张黎 １９６１．０９ 北京 老北京布鞋

马安国 １９６５．１０ 北京 地垫、地板辅料

马贤申 １９６６．０６ 上海 木门

倪绍斌 １９６６．０３ 沈阳 踢脚线

马安中 １９６８．０９ 北京、武汉 踢脚线

马银斌 １９６３．０２ 福建 建材配套产品

马旺斌 １９６３．１０ 福建 建材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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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遵照研究惯例,本文对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进行了技术化处理.
此处的田亩数据为“习惯亩”,每亩面积为８００至１０００平方米不等,下文中如未做特殊说明,相关表述均为习惯亩.
在得知二组村民自发开展村庄建设之后,当地政府积极通过“迁村腾地”“国土整治”等项目给予支持引导,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期间,集
中居住、合作经营和乡村旅游等内容扩展至其余村民小组.因本文分析的焦点为农民的自组织合作,故对后面这一部分内容不

做过多论述.
事实上,九人之中存在着三对兄弟关系、一对连襟关系.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九人确定了«关于返乡建设林村的初步设想»(以下简称为“设想”),提出通过

现金入股和土地入股的方式进行村庄改造,具体包括组建公司进行企业化管理、土地入股开展规模化

经营、拆建房屋实施集中化居住、修建休养院提供福利化养老等举措.

２．成员的等级结构与合作的具体实施

２０１１年春节期间,返乡的九人将设想告知了二组其他村民,随后又多次召开全组村民代表大会,
商议具体的实施细则,其中最为主要的两个要素是土地与房屋问题.

(１)土地入股.设想中的第一项内容是要求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由公司进行统一管理规

划①.强调土地入股,是为了有效规避村民内部可能存在的“钉子户”风险.土地问题的核心在于,对
部分村民来说,土地是重要的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土地入股之后,村民的就业与生计问题能否得到

保障.基于此,九人与村民商讨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大致概括为三项承诺:一是分红承诺,土地入股

合作社之后,村民自动成为公司股东,每亩土地算作股本一万元,公司随后按照村民入股总额进行分

红②;二是养老承诺,由公司修建休养所,对全组的老人进行集中供养,免费提供食宿,公司规定凡是

具有本村户籍的村民股东,在其本人及其父母达到年龄规定后(男性满６０周岁,女性满５５周岁)皆可

享受该养老福利;三是就业承诺,针对未达到休养年龄的村民劳动力,公司提出,如果村民外出务工不

顺利,回乡之后公司承诺安排就业,按月发放工资且工资不低于当地企业的平均水平.
基于以上承诺,村民在土地入股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全组４８户村民共有４７户通过土地

入股加入合作社③,成为公司股东.土地入股协议为期１６年,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在此之外,村民也可以选择通过现金入股,标准为１元１股,最低要求５０００股.
(２)房屋拆建.设想的第二项内容是“居住集中化”,即将村民的原有房屋全部拆除,然后进行统

一的规划和建设,其中的关键是确定房屋的拆迁赔偿方案.因村民的房子面积大小各异,好坏新旧程

度不一,如果一家一户地进行面积丈量和质量评估,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并且容易出现矛

盾纠纷,所以返乡的九人讨论后决定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他们向村民提出房屋拆迁统一遵照“三不

管”原则执行,即不管原来房子的面积大小、质量好坏和建筑时间长短,一切归零,具体的赔偿一律按

照“拆一栋分一套”原则进行单元楼房分配,拆除的旧房不赔钱,分配的新房不掏钱.
具体的操作细则是,村民房屋被拆除后可以免费获得一套单元楼房及配套车库的分配资格④,新

房的单元和楼层则由村民抓阄决定,同时公司对于新房装修予以每平方米１００元的补贴.村民也可

以放弃分房资格,选择自费建新房⑤,村民向公司上报房屋类型之后由公司统一规划建设,村民再按

照建设成本价向公司支付房款⑥.这种近似无差别的拆迁赔偿方案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村民接受其中

的“相对剥夺”问题,换言之,势必有部分村民需要做出牺牲让步.返乡的九人采取的方式是反复做思

想工作,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张黎谈到了他们的方法与策略:

开大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们都是乡里乡亲,过去你家里房子好,那说明你们能干、挣
钱多一点,这一次你让一步;过去他们家房子小,说明他家里相对贫困点、经济弱一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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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公司与合作社实际上是由同一批人负责管理和运作,合作社可以视为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执行董事张黎担任合作社

法人代表.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是为了方便具体运作,公司属于商业组织,而合作社则是农民自愿结成的社会组织,一方面

它具备管理集体土地的权限,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更好地承接政府的项目资金.
分红比例最高不超过１０％,最低不低于５％,同时公司与村民股东达成约定,公司成立前三年不进行分红,前三年公司的经营收

益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据公司董事张黎表示,仅剩下的那一户村民坚持要自己单干,不愿意入股.
其中砖瓦结构的房屋能够置换１３０平方米新房,土木结构的房屋则分配１１０平方米新房,但需要说明的是,分配的单元楼住房村

民仅可以用作世代居住,不享有转卖权利.
包括独栋别墅或联排别墅两种类型,其中独栋别墅为三层,有占地面积９０平方米、１００平方米以及１２０平方米三种类型可供选

择;联排别墅为两层,有使用面积１６０平方米和１８０平方米两种户型可供选择.

２０１２年第一批建设的别墅的成本价为８００元/平方米,而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建设完工的三批房屋成本价分别为９００
元/平方米、１１００元/平方米和１２００元/平方米.



都是乡亲,我们就拉他一把,在住房问题上,既然我们要搞新农村,那我们都要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你不能把他扔到一边.(访谈记录 MLZL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显然这是一种情感号召,而这种情感是基于“乡里乡亲”的生活场域,在乡情感召、反复沟通以及

多数人的高姿态示范让步下,二组４８户村民都同意了房屋拆迁方案.
表３　公司股东现金与土地入股情况

现金入股数量/万元

≤５ ５~１０ ≥１０

土地入股数量/亩

≤５ ５~１０ ≥１０

户数 ４６ ０ １９ ３０ ２８ ７

　注:在现金入股额≤５万的４６户中,有１３户为“无现金入
股”,即仅有土地入股;在土地入股数≤５亩的３０户中,
有１９户为“无土地入股”,即仅有现金入股.

(３)合作的正式确立.２０１２年农历正月初一,林村

农业科贸有限公司和林村二组土地股份合作社正式成

立.股东信息显示,村民股东共６５户①,股金总额合计

１１２０．６７万元,其中有３５３．４７亩土地入股,折合股金

３５３．４７万元;现金入股７６７．２万元,其中最初返乡的九

人共入股５３０万元,占现金入股总额的６９．１％.公司股

东的具体入股情况如表３所示.
正月初七,公司召开股东会,确立了公司的人事和规章制度安排,决定由马春申、马国强、张黎三

人分别担任公司法人、总经理和执行董事,返乡的另外六人为公司董事.因九位董事中七人都姓

“马”,当地村民因此将九人带头返乡建设村庄的行为形象地称之为“九马归槽”.２０１２年４月,林村二

组正式开始了房屋拆迁工作,并同步进行新房的统一建设,到２０１２年底第一批房屋建设基本完成,包
括１座休养所、２栋单元楼房与２２栋别墅,２０１３年春节期间,村民纷纷搬入新房.

仔细分析林村二组的合作实践,土地入股与房屋拆建构成了最为关键的两项合作内容,从合作的

成本Ｇ收益对比来看,合作方案内容不乏一些“吊诡”之处,譬如合作回报承诺的可信性问题,具体来

说,因土地整治与房屋拆除具有不可逆性,村民一旦选择参与合作,其合作投入便属于沉没成本,但
“股金分红”“土地换保障”以及“房屋置换”的回报承诺却有很强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另外,村民的

成本投入要素———土地与房屋在好坏程度方面显然存在差异,但与之相对应的合作收益却基本

一致②,合作的成本Ｇ收益分配呈现出特殊的非均衡样态,近似于前文表１中类型Ⅳ的第二种情

形.在这样的合作情境下,合作为什么能够达成,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这是下文将要着重

探讨的问题.

　　三、资本回乡、参与网络与回报承诺的可信性

　　任何一项集体合作的达成,都需要面临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个难题[２１].在林村的

合作实践中,制度供给体现为村庄自组织建设的合作方案供给,这一问题通过“九马归槽”的积极投入

得到了基本解决;可信承诺问题具体表现为确保成员遵守规则的承诺切实可信,尤其是确保合作收益

承诺的可信性.关注社会资本的研究指出,信任、规范与网络能够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和违约风险,促
成合作行为[３０],事实上,林村合作秩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便是依赖于此,而村民对于资本回乡的行动认

知及成员间的关系网络则成为形塑这类信任关系的重要来源.
“资本回乡”是本文基于经验事实概括出的与“资本下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二者都是代指作为

市场力量代表的工商资本进入村庄.其中,“下乡”资本多外生于乡村社会,与村庄本身关联较弱,其
目的在于通过进入农产品的流通、生产和加工领域,实现与农村土地的结合,进而占有农业生产各环

节的利润[３１].同时,因工商资本的“外来性”,它与乡村社会极容易产生互不信任,二者无法达成有效

对接,呈现的最终结果便是下乡企业的失败或低效运作[３２];村民与这类外来资本也是关联甚少,面对

其带来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户也更像是被迫“裹挟”进了村庄的再造过程[１].与之不同,“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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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二组户籍统计户数为４８户,但因存在父子分户、兄弟分户及户口迁出人员回乡入股等情况,股东实际户数达到６５户.
合作收益中,不同成本投入的股东享受的是完全一致的养老福利、就业机会以及社区公共环境;在房屋拆建方面存在免费

分房和自费建房资格的细微差异,但分房与建房的类型内部,同样也呈现出了合作成本投入不同,收益却基本一致的情况.



资本虽然也是外生于乡村社会,但其所有者却与村庄有着紧密关联,资本回乡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

地“逐利”,而是希望通过经营生产改善村庄基本面貌,提升村民生活水平.
林村资本回乡的核心力量在于“九马归槽”,同时“九马”的带动又激发出村庄内含的资本力量.

首先,“九马”基于血缘和业缘关系的联结,以及相似的生活经历、经济能力和合作兴趣,他们能够很好

地达成信任与合作关系.而对村民来说,促成他们参与合作的原因实际上是他们对于“九马”及其设

想的主观认知,在村民看来,倡导推动资本回乡和村庄建设的关键主体———“九马”是“生于斯长于斯”
的“自己人”,因此他们做出的改造村庄的一系列宣称,相较于其他资本下乡主体,天然具有某种“情感

合法性”.同时,“九马”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大老板”,他们有着广泛的见识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

主导发起村庄建设也更加具有信服力.因同是邻里乡亲,村民对于“九马”的性格声誉也有着充分了

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九马”能力和性格的熟悉,村民产生了对于“九马”的信任,信任意味着行动

者对于另一方的行为有预测,换言之,村民相信“九马”会并且能够按照他们承诺的去做.
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社会网络又使得这一信任关系得以传递和扩散.根据对二组村民之间关

系网络的梳理,在九大董事之外的其余５６户股东中,共有４０户股东与九大董事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血

缘或姻亲关系.这种关系网络为合作的劝说性动员提供了便利条件,“九马”作为关键群体借由自身

的关系网络不断扩展村民对于回报承诺的信任,这种信任的传递扩散一方面来源于成员间的承诺保

证,“我相信你,是因为我相信他,而他向我保证,他信任你”;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一种群体压力的“服
从”,当大多数村民都同意参与合作时,选择不参与合作的村民显然会面临来自村民集体的舆论压力,
甚至可能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正如公司执行董事张黎所说:

我们这九个董事代表着各个家族,如果工作中遇到问题,工作做不通,就安排你家族的人

给你做工作,还做不好就我们九个人一起去给你做工作,这时你就要考虑,你还要不要在这里

生存,如果把这九个人得罪了,那就相当于把大家都得罪了.(访谈记录 MLZL２０１９０１０８)

概言之,在林村二组内部,“九马”实质上构成了各个联合家庭的代理人,他们很好地串联起了组

内成员.也正是基于上述要素,合作方案中滞后且不确定的回报承诺才得以得到村民们的普遍信任.

　　四、等级结构、行动伦理与成本Ｇ收益的非均衡

　　通常认为,在一项集体合作中,个体付出多大成本,就应该获得多大比例的收益,而根据前文表１
的分析,合作群体内部成员间的等级结构状况会对这一观念判断产生影响.在林村的合作群体内部,
成员分为企业主、务工人员、务农人员三类,成员间的经济能力与社会阶层状况分化明显,同时成员对

于参与合作的兴趣也大小不一,以“九马”为代表的核心成员相较于其他村民显然有着更强烈的合作

兴趣,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合作兴趣并不是出于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看到,合作成员

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差异,但分担了最大份额合作成本的核心成员并没有获得相应等比例的合

作收益,并且其合作收益也没有明显高于其他成员①;同时在普通成员之间,不同份额的成本分担实

际上获得的也是几乎相同的合作收益.概言之,成员们的成本投入差异实际上被“抹平”了,这一合作

行为背后的发生逻辑需要重新审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合作成本的非均等分摊,一个重要基础在于成员结构的异质性.任何一项集

体合作在其起步阶段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供给和组织动员投入,在农民的自组织实践中,能人发挥着十

分关键的作用,他们作为既定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人物,通常承担了自组织过程的初期成本投入,而后

于后期获得声誉回报[３３].成员的等级结构差异为合作成本的非均等分摊提供了可能,然而,它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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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次合作中,只有在股金分红上成员的成本投入占比等同于其收益占比,即统一按照股金的５％进行分红,其他合作收益的获

得与成本投入的多少无关;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九马”为代表的公司董事们在入股时并不是为了分红收益,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把

资金用于自身企业的再生产,事实上他们参加公司董事会的差旅出行费用也都是掏私人腰包.



一定伴随着收益的等比例分配,更多的是虽不成比例但仍然存在大小差异的收益分配.而在林村的

案例中,不论是作为能人的“九马”,还是作为普通参与者的其他村民,成员间的成本投入大小不一,但
合作收益大都相同,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强者做牺牲,弱者受照顾”的收益分配方式,部分成员在合

作收益方面做出了道义层面的让步.
做出这样一种道义牺牲的动力来源是什么? 有分析研究指出,作为“社会人”的社区成员,尤其是

精英成员会通过权衡参与公共物品供给而获得的名誉声望等关联性收益来决定是否组织参与集体合

作[３４].这一解释将关联性收益看作是对直接合作收益的一种补充,不可否认,关联性奖惩会对部分

成员的参与选择产生影响,但这样一种分析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利益分析的窠臼,对于行动者个体的

社会属性,尤其是对行动中的伦理要素关注不够.将行动伦理作为分析社会行动意义的切入点,其实

质是在强调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是关于德性的[３５],在林村的合作实践中,这一“德性”体现为一种共同

的村社伦理.
按照“九马”自己的说法,他们在大城市有房有车有产业,也完全能够融入城市,他们完全可以选

择不再回村,或者是仅仅改建自家房屋.事实上,返乡建设村庄是一件费力且不讨好的事情,公司董

事马安国的一番话袒露了“九马”最初的心声:

二组人有能力,大家都在外面做点生意赚点小钱.村里这么点钱我们是瞧不上的,其实

我们原来要干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不想它衰弱,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不想要名

也不想要利,名对我们农民真的没有用我们做这个事也不完全是为了左邻右舍,这也是

我们九大股东的私心,把林村建设成我们心中想的那样干净卫生,等到我们老了之后回来,
聊聊天喝喝酒,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访谈记录 MLMAG２０１９０１０８)

可以看到,“九马”返乡最初是源于某种“私心”,但这样一种私心不是对名或利的追求,而是在于

不想让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庄衰败,“九马”对村庄和乡亲的情感构成了他们返乡的动力来源.这种情

感不是因为某种外在强制,相反它更多是源自个体的内在约束,受到某些“道理”的内在影响,这些道

理包括有能力之后应该回馈家乡、应该帮扶弱者等内容,这实际上是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而这一要

素的强弱与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和行动者个体的德性密切相关.
在分析农民合作的研究中,农民的公正观时常被提及,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农民的公正观与他

们的公正底线以及他们参与合作的互惠期待,只有放在村庄共同体的社会关系背景下才能够被加以

理解[３６].“九马”返乡行为突显出的德性与情感对其他村民的行为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村民们看

来,“九马”确实是“出了力,吃了亏”,是真的想做事情.这在一定程度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如村

民们所讲,“当时我们大家都是有一种热情,每次开会大家基本上都很同意”,基于这样一种参与热情,
村民的行为选择不再过于计较经济层面的得失,反之,他们同样认为自身也应该出一份力,房屋统一

拆建中的牺牲让步便是例证.正如村民在事后总结经验时所言,没有“九马”的带头推动,单纯依靠村

民们自身的力量事情无法做成,但没有村民们的积极配合,“九马”同样也难以把事情做成.在相互配

合和支持的背后,实际上是村民对于回乡能人的信任以及对村社伦理的认同,当然,借由参与网络展

开的工作动员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劝说性动员事实上也正是基于村民对于村庄和乡亲

的情感伦理.

　　五、结论与讨论

　　围绕农民合作,既有的合作理论一是强调成本Ｇ利益的结构分析,具体分析了影响农民合作产生

的约束条件和利益状况,其中,当合作成员之间具有高度同质性时,成员对于利益层面的搭便车问题

十分在意,成本Ｇ收益分配的均衡状况直接关系到合作的达成与否;而当合作成员之间存在等级结构

差异时,群体中的大成员通常会愿意承担更多的合作成本和责任,并且能够接受小成员的搭便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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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但其前提是大成员获得的合作收益高于其他成员.在成本Ｇ利益的结构分析之外,合作理论的另

一部分研究关注到了社会资本的影响,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对于促成合作行为的作用,但这类分析

视角仍然是在成本Ｇ利益的范畴内探讨如何降低不确定性,提升规则和承诺的可信性.本文则是尝试

将行动者的情感与道德属性带入农民合作,指出在经济利益维度之外,情感和伦理要素同样构成了一

个重要维度,它对行动者传统的公正观及经济利益考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正是本文的尝试推进

之处.
本文通过对林村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考察,指出作为一项农民自组织合作,其中的关键一环在于

一批在外经商的经济精英自发返乡,他们通过资本投入带动了村民的积极参与,同时双方在合作方案

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进行积极商讨,最终形成了以亲族网络为基础但又不限于亲属关系的契约性合作.
总体来看,其发生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以“九马”为代表的能人返乡解决了集体行动起步

的制度供给难题,“九马”返乡带来的经济、社会与人力资本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资源基础,“九马”自
身则成为启动合作的关键性力量.第二,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形塑了村庄内部的信任结构,回乡资本

与乡村社会的密切关联改变了企业与村民的行为预期,增强了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培育了维持合作

的结构性力量.第三,村社内部成员的行动伦理和情感道义构造了独特的合作成本Ｇ收益分配方式,
在经济利益维度之外的情感和伦理要素,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不可否认,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有其特殊性,仅“九马归槽”一项内容就十分少见,但其对于

探讨乡村振兴与发展的可能路径仍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工商资本与政府项目的介入确实为村庄带来

了发展资源,但如果村庄内部的自组织力量薄弱,外部资源的输入往往容易被下乡企业、村干部甚至

村庄灰恶势力等主体攫取,进而引发乡村社会的一系列负向反应,因而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构建显

得十分重要.强调村庄自组织力量,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承接利用外部的资源输入,还源于外部

资源输入的不均衡和不可持续性,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力量才是村庄发展与治理的持久动力来源.就

村庄自组织力量的构建而言,既需要突出经济利益对于农民个体的驱动作用,同时也应关注到情感与

伦理要素对于行为选择的特殊影响,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政府大力提倡号召的能人返乡可以视作为这

样一种路径尝试.最后,本文的研究目前只是一个尝试性分析,对于这一路径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未形

成系统完整的论述,如能人返乡建设村庄成效的区域差异问题、地方政府与返乡能人之间的关系互动

问题等内容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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